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場館借用申請單—運動代表隊、教職員運動社團專用           

借用場館名稱 借 用 時 段 借 用 事 由 使用場館人數 

綜合球場(籃球場排球場) 

戶外球場(籃球場排球場) 

網球館    羽球場 

重量訓練室  技擊室 

韻律教室   桌球教室 

其它： 

 
 

每週 
     

時    分 至    時    分 

 

 

 

(週三中午為愛校服務時段，不外借。) 

 

 

教練/社團指導老師簽章 借用單位名稱 申請人 送 件 日 期 

 
 姓     名： 

系級／服務單位： 

聯 絡 電 話： 

年   月   日 

體 

育 

室 

審 

核 

 

准予依申請時段使用場館。 

無法提供場館借用。 

其它： 

 


